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相关材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2、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取

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0层 

法定代表人 杨德红 

保荐代表人 唐伟、贾超 

联系电话 010-59312994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225 

公司简称 天津松江 

注册资本 935,492,615元 

注册地址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A座4-061室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建1号

楼 



法定代表人 曹立明 

控股股东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5年2月9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07 号），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

津松江”、“公司”或“发行人”）2015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 309,090,908 股，每股

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5.5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699,999,994.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33,999,999.88 元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

币 1,990,000.00 元后的净额 1,664,009,994.12 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第 01970002

号《验资报告》。 

五、保荐工作概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与天津松江签订《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书》，承接了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在发行人

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具体包括：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5、督导发行人对《公司章程》等制度的修订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6、督导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召开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7、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8、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担保及被担保等事项； 

9、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

督导现场检查报告及年度保荐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

未使用完毕，国泰君安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至其募集资金使

用完毕。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经天津松江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天津松江已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并将募集资金专户全部注销。国泰君安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义务

履行完毕。 

六、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5 年 5 月 27 日、8 月 18 日、12 月 11 日，2016 年 1 月 29 日、5 月 26 日、

6 月 7 日、8 月 16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8 月 17 日，2018 年 5 月 18 日、8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国泰君安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和《关于控股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松江置地和松江

市政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分别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2 亿元和 1.8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该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国泰君安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禁事项 

2016 年 2 月 15 日，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 227,272,727 

股解除限售。 

2018 年 2 月 9 日，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 81,818,181

股解除限售。 

国泰君安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4、公司 2015 年业绩亏损且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 

国泰君安在事前审阅天津松江 2015 年年度报告时发现，天津松江 2015 年业

绩润出现亏损且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以上。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国泰君安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2016 年 4 月 13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

检查。 

5、控股股东变更承诺事项 

2016 年 8 月 2 日，天津松江控股股东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具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作出的重要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及补充

承诺》，针对团结大厦 B 座和大岛商业转为自行持有，不对外销售。2016 年 8 月

8 日，天津松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

更承诺事项的问询函》，国泰君安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6、公司 2016 年业绩亏损 

国泰君安在事前审阅天津松江 2016 年年度报告时发现，天津松江 2016 年业

绩出现亏损。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泰君安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3 月 14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7、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 37,808.48 万元（考



虑利息收入、银行手续费等因素，具体金额以实际划转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公司已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7,67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将不再履行归还

程序。国泰君安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2018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事项。截至 2018 年 10 月 61 日，天津松江已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并将募集资金专户全部注销。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天津松江能够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保荐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将相关文件送交保荐机构；积

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等督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便

利。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天津松江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积极配合保荐工作，根据

相关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并保持专业独立，对保荐机构提出的建议或者意见进

行审慎复核判断，在履行此次证券发行上市工作职责方面能够做到独立、公正、

勤勉、尽责。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持续督导期内，天津松江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格式符合相关规定，信息披露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后认为，截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天津松江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天津松江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